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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合同案例精选与》

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产业合同案例精选与评析》精选49个文化产业的真实案例，涉及图书出版，音乐制作和表
演，影视制作和传播，网络传播，委托创作和著作权转让与许可各个领域。每个案例分析都包括关键
词、案情简介、法律分析、拓展分析和法律建议五部分，简要介绍案情，指出争议焦点，作出法律评
析，提供切实的法律建议，以期增进从业人员对著作权法，合同法等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在工作中力
避相关风险纠纷，以保障我国文化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中国文化产业合同案例精选与评析》阅读对象：文化产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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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图书出版合同
　1　网络刊载作品与纸媒出版作品的对决
　2　杂志社损坏胶片是否侵犯了作者的发表权
　3　委托出版合同是否仅仅是委托合同
　4　出版合同纠纷中举证责任该如何分配
　5　未按约出版著作如何确定赔偿数额
　6　未及时告知图书作者不予出版决定的补偿义务
　7　对出版社修改书稿的行为不及时提出异议的后果
　小结　专有出版权和出版者权
第2章　音乐制作及经纪人合约
　8　一首歌曲能否多次转让
　9　演出经纪合约，究竟有多少“猫腻”
　10　如何行使演出赞助合同中的抗辩权
　11　如何确认音乐唱片的权利人
　12　是谁背弃了《经理人合约》
　13　演出合同未能履行，责任在谁
　14　对表演者的错误署名属于严重违反合同义务
　小结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的选择
第3章　影视制作合同
　15　录像制品名称被更改，谁来主张权利
　16　合作拍摄合同解除合同的条件
　17　制作权——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
　18　导演工作何时才完成
　19　合作作者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20　合作创作中变更合同有哪些法律后果
　21　署名权遭侵犯该谁举证
　22　未履行委托承制合同阶段性义务可否解除合同
　小结　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根本违约
第4章　网络传播合同
　23　和解协议显失公平可否被撤销
　24　博客出书是著作权许可使用还是定作合同
　25　未经作者授权将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须承担侵权责任
　小结　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
第5章　委托创作合同
　26　委托创作作品的完成质量如何认定
　27　未完成节目后期制作如何确定赔偿数额
　28　如何确定委托创作合同的管辖权
　29　作者未交付满意剧本，制作公司是否有权拒付稿酬
　30　作者未如期交付剧本初稿，制作公司是否有权解约
　31　自行变动交付方式引发的合同风险由谁承担
　32　对作品字数的理解不同是否构成重大误解
　33　十七年后维权——有权抑或无权
　34　委托创作合同的图书未能出版，谁应承担责任
　35　作者能否就未完成剧本的已完成剧本获得报酬
　小结　委托创作是定作承揽关系
第6章　著作权转让和许可使用合同
　36　未按合同约定要求的质量交付母带是否构成违约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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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电视剧发行权可否“一权多卖”
　38　部分共有人转让版权合同效力如何
　39　买方不具有发行资格，电视剧购买合同是否有效
　40　“独立制片人”是否等同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制片者
　41　共有著作权人能否将著作权许可他人使用
　42　母带质量问题超过异议期提出是否还有效
　43　著作权许可人应证明其是权利所有人
　小结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第7章　其他形式的著作权合同
　44　“租赁”照片底片合同能否视为著作权许可合同
　45　“创意”是否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46　一张还是十八张——没有约定使用照片的数量怎么办
　47　“拍摄权转让合同”引起的修改权与改编权之争
　48　剧本版权不等于电视剧版权
　49　如何计算栏目投资合同的违约赔偿金
　小结　合同订立阶段的缔约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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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者享有对作品进行改编、再创作的权利，而且著作权不经公告、登记就具有排他性、对世
性。委托人不享有著作权且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委托他人对作品进行改编、再创作是侵权行为。该等
行为类似于物权法上的无权处分。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
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这一法条，学界认识不一。主流
观点认为，尽管《合同法》规定了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必须经追认或者事后取得处分权合同就
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当然无效。但是它会对处分行为的债权性行为产生影响
。在判定委托创作合同的效力问题上，我们应当审慎地思考这一问题，因为正如本案中所发生的情形
，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权利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法律对著作权以及著作权人的
利益保护更为严格，那么合约就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因为这份合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然而
如果法律更侧重于交易的便利、保护交易相对方的利益，同时考虑到著作权不经公告、登记难以为第
三人所了解，那么合约就应当被认定为有效。笔者更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理由在于：（1）著作权
乃至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商业领域，各种各样的原创书籍、音像制品被创作出来本身就是为
了获取商业利益。而商业上的应用必然要求交易的效率与便利，在著作权无须登记与公告即可取得的
情况下，第三人确实难以对合同相对方享有著作权的真实性进行考察，将审查对方当事人享有著作权
或经过授权这一义务强加给第三人是不合适的，因为法律不强人所难；（2）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
，承认合约的有效性，著作权人依然可以通过追究委托方的侵权责任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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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产业合同案例精选与评析》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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